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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环市北路10号1宗住宅、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环市北路10号1宗住宅、商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截至本次咨询时点，东莞市大海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通过出让方式取得该宗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东莞市大海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东莞市大海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旧”改造项目“1＋N”总体实施方案》的批复》[东自然资（更新）〔2020〕19号]及其介绍，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6476.50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77689.5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面积规划建筑面积为55600.50平方米，商住公寓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7379.0平方米，配套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4710.0平方米，咨询对象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内场地未平整，有待拆除厂房。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0年6月1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咨询对象在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人要求，依据东莞市大海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介绍及其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地类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
（2）咨询对象开发程度设定为红线外“三通”、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对象规划利用条件依据《关于《东莞市大海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旧”改造项目“1＋N”总体实施方案》的批复》[东自然资（更新）〔2020〕19号]及附件以及企业提供的资料和介绍进行设定，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6476.50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77689.50平方米，容积率为3。咨询对象拟建内容为高层住宅、商住公寓及配套商业，高层住宅用房为精装交付，配套商业为毛坯交付，商住公寓为精装交付。

（4）咨询对象宗地可正常利用、不存在影响开发建设的情况。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东莞市大海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0年6月1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为110845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以咨询对象完成出让手续（签订《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支付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相关税费）、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假设前提，未考虑其在办理出让手续及《不动产权证书》过程中涉及的相关费用。

4.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5.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要求及企业提供的现有资料，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该咨询结果为初步测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修正幅度

	
	塘厦镇环市北路10号
	黄江镇田心村
	塘厦镇四村社区
	清溪镇荔横村清溪大道旁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6-1
	100
	2019-8-28
	100
	2018-10-23
	100
	2018-8-14
	100
	——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

	用途
	商住
	100
	商住
	100
	商住
	100
	商住
	100
	——

	土地使用年限（年）
	69.46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

	容积率
	3
	100
	3
	100
	3.3
	100
	1.5
	104
	2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3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6476.5
	100
	105595
	100
	38961.91
	100
	26470.2
	100
	——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2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2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2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13290
	14656
	14003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3803
	13290
	14656
	13464
	　


本次咨询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咨询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3290＋14656＋13464）÷3＝13803（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建筑面积×楼面地价÷10000＝77689.50×13803÷10000＝107235（万元）
（二） 剩余法
1.不动产比较法-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修正幅度

	
	估价对象高层住宅用房
	方直星澜
	奥园观澜誉峰
	塘厦德州城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6月
	100
	2020年5月
	100
	2020年5月
	100
	2020年5月
	100
	——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2

	容积率
	3
	100
	2.49
	101
	1.6
	102
	2.47
	101
	1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2

	
	项目建筑规模
	77689.5
	100
	115731
	100
	270000
	100
	808396
	100
	——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2

	
	建筑品质
	中高档
	100
	中高档
	100
	中高档
	100
	中高档
	100
	2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2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2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内部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1.5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25500
	25000
	24800
	——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4771
	25248
	24510
	24554
	——


本次咨询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咨询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5248＋24510＋24554）÷3＝24771（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楼面单价×建筑面积＝24771×77689.5÷10000＝137728（万元）
2.不动产比较法-公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修正幅度

	
	估价对象公寓用房
	卓越华堂时光
	星河时代
	华堂九里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6月
	100
	2020年5月
	100
	2020年5月
	100
	2020年5月
	100
	——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

	用途
	商住
	100
	商住
	100
	商住
	100
	商住
	100
	——

	土地使用年限（年）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2

	容积率
	3
	100
	3.5
	100
	2.5
	101
	3
	100
	1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2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2

	
	项目建筑规模
	77689.5
	100
	93000
	100
	400000
	100
	61613.9
	100
	——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2

	
	建筑品质
	中高档
	100
	中高档
	100
	中高档
	100
	中高档
	100
	2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2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2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2

	
	房型
	LOFT
	100
	LOFT
	100
	LOFT
	100
	LOFT
	100
	2

	
	内部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1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1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23800
	20000
	22500
	——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2034
	23800
	19802
	22500
	——


本次咨询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咨询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3800＋19802＋22500）÷3＝22034（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楼面单价×建筑面积＝22034×77689.5÷10000＝38293（万元）
3.不动产收益法-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62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
	619
	租金×天×（1-空置率）
	租金（元/㎡·天）
	4

	
	
	
	
	面积（㎡）
	4710

	
	
	
	
	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2032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141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9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570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6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7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3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2032
	

	3
	年经营费用
	14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05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1）
	两税两费
	3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2）
	房产税
	70.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8

	
	
	
	
	土地面积（㎡）
	1605.16

	（2）
	维修费
	30.5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3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6.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7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1125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37.44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23904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710.00 


4.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总价＋公寓用房开发完成后总价＋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总价
＝137728＋38293＋11259＝187280（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87280
	
	
	
	依前述

	2
	开发成本
	43111+0.1291 P土
	
	
	
	（1）-（8）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5045 
	
	
	
	下述5项之和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51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500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554
	77689.5
	200
	
	

	5）
	相关税费
	376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1）
	房屋建造成本
	28226
	
	
	
	前述5项之和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544
	77689.5
	70
	
	按实际情况计取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683
	
	
	
	1）+2）

	1）
	住宅
	489
	55600.5
	88
	
	面积×单价

	2）
	非住宅
	194
	22089.0
	88
	
	面积×单价

	（4）
	管理费用
	295
	
	
	1.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873
	
	
	1.0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502+0.1001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1+取得税费率）/(1+5%)×((1+年利率)^建设期-1)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502
	
	
	
	（1）-（4）项×((1+年利率)^(建设期÷2)-1)

	（8）
	销售税费
	9988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3162+0.1029 P土
	
	
	10.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029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162
	
	
	
	

	4
	土地价格
	114454
	
	
	
	1-2-3


二、估价结果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土地价格。本次咨询市场比较法取权重为50%，剩余法取权重为50%，则有：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
	市场比较法
	107235
	50%
	110845

	
	剩余法
	11445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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